
 1 

华锐风电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8 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及

独立意见 

作为华锐风电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根

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

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(2018 年 1 月 30 日修

订)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公司 2018 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

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，现发表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

2018 年末公司与关联方（不含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）资金往来涉及金额

314.14 万元，其中其他关联资金往来金额 213.34 万元，其余均为经营性资金往

来。其他关联资金往来金额的产生是由于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与大连华锐

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锐重工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，将全资子公司

华锐风电科技（大连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锐大连）股权全部转让给华锐重工，

由于上述协议的签署，使得公司与华锐大连之间的往来由原先的母子公司之间的

非经营性的资金往来，变成公司与合并范围外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，上述往来

的形成原因不属于故意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形成的往来。综上所述，公司不存在

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二、对外担保情况  

2018 年度，公司对外担保发生额为 360 万元，期末余额为 360 万元。2018

年度，无担保逾期事项发生。 

三、我们将督促公司继续按照相关文件要求，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对外

担保管理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 严格控制担保风险，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

益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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